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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承領土地為山坡地範圍者，應檢附宜農、牧地水土保持合格證明書。
（四）承領土地為特定農業區、一般農業區、山坡地保育區、森林區之農牧用地者，應檢附農業用地作農業使

用證明書或耕地符合土地使用管制證明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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